
《正宁县五顷塬回族乡三个村编制单元村庄规划

（2022-2035）》——孟河村、西渠村、西头村

公示材料

一、项目位置

编制单元：位于五顷塬回族乡西部、中部，包含孟河村、西渠村、西头村 3

个村，其中西头村位置较为偏北，孟河村、西渠村两村相连紧靠镇区同时紧靠林

场，编制单元内有 G327 穿过，乡政府距离正宁县政府约 22 公里。

二、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以三个行政村的第三次国土调查（以下简称“三调”)行政村界线

联合区域为规划范围，规划总面积约 16.06 平方公里。三个村包括孟河村、西渠

村、西头村。

表：编制单元规划面积

行政村 行政面积（公顷）

孟河村 78.82

西渠村 248.44

西头村 1278.83

三、规划期限

规划基期年：2021 年。

近期：2022 年—2025 年。

远期：2025 年—2035 年。

四、目标定位与规模预测

（一）发展类型

根据《甘肃省村庄规划编制导则》要求，本次规划编制单元内三个村均属于

集聚提升类村庄。



（二）村庄定位

规划定位编制单元为：乡村振兴示范共同体。

1、孟河村定位为：休闲宜居型村庄。主要策略：自然风光+配套完善。

2、西渠村定位为：特色产业型村庄。主要策略：自然观光+文化发掘。

3、西头村定位为：休闲农业宜居村庄。主要策略：宜居宜业+田园风貌。

（三）发展规模

1、人口预测

至 2035 年，编制单元户籍户数为 784 户，户籍人口为 2906 人。

2021 年（户） 2035 年（户） 2021 年（人）
远期综合增

长率（‰）
2035 年（人）

孟河村 157 164 491 3 514

西渠村 202 212 823 3 962

西头村 425 445 1366 3 1430

2、耕地保有量与永久基本农田

严格保护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落实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加强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规划到 2035 年，确保编制单元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607.63

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408.07 公顷

村庄名称 孟河村（坐落/权属） 西渠村（坐落/权属） 西头村

耕地保有量面积（公

顷）
15.25/110.62 87.58/197.72 299.29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公顷）
9.93/83.25 133.32/78.37 246.45

3、生态保护红线

西头村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村庄名称 孟河村（中湾林场） 西渠村（权属） 西头村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公顷）
8684.64 24.52 ——

4、建设用地总规模

在保障村庄发展的基础上，合理安排建设用地，优化用地结构和布局。规划

到 2035 年，编制单元建设用地总规模不超过 48.1 公顷，其中村庄建设用地不超

过 39.74 公顷。



村庄名称 孟河村（坐落/权属） 西渠村（坐落/权属） 西头村

建设用地总规模（公

顷）
0.22/11.18 10.64/11.32 25.60

村庄用地规模（公

顷）
8.05(权属) 7.68/8.26 23.45

新增村庄用地规模

（公顷）
-0.76(权属) 0.98/1 0.79

五、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单元三个村国土空间用地面积总计约 1606.09 公顷。其中建设用地约

48.10 公顷，非建设用地约 207.9 公顷。

（一）孟河村

按照三调行政边界孟河村国土空间用地面积总计约 78.82 公顷，由于三调与

现状情况不符，按照权属用地孟河村权属用地面积约为 219.08 公顷。

1、建设用地：按照权属用地，约 11.18 公顷。

村庄用地约 8.05 公顷，区域基础设施用地约 0.22 公顷，其他建设用地约

2.91 公顷。

2、非建设用地：按照权属用地以及中湾林场用地，约 207.9 公顷。

耕地约 110.62 公顷，园地约 0.06 公顷，林地约 92.58 公顷，草地约 0.05

公顷，湿地约 0.68 公顷，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约 3.80 公顷，陆地水域约 0.10 公

顷。

（二）西渠村

按照三调行政边界西渠村国土空间用地面积总计约 78.82 公顷，由于三调与

现状情况不符，按照权属用地西渠村权属用地面积约为 219.08 公顷。

按照三调行政边界

1、建设用地：约 11.5 公顷。

村庄用地约 7.68 公顷，区域基础设施用地约 2.97 公顷。

2、非建设用地：约 237.79 公顷。

耕地约 87.58 公顷，林地约 131.25 公顷，草地约 10.61 公顷，湿地约 3.71

公顷，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约 3.68 公顷，陆地水域约 0.95 公顷。



按照权属用地

1、建设用地：约 11.32 公顷。

村庄用地约 8.26 公顷，区域基础设施用地约 3.06 公顷。

2、非建设用地：约 338.69 公顷。

耕地约 197.72 公顷，林地约 122.01 公顷，草地约 10.61 公顷，湿地约 3.71

公顷，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约 3.68 公顷，陆地水域约 0.95 公顷。

（三）西头村

西头村国土空间用地面积总计约 1278.83 公顷。

1、建设用地：约 25.60 公顷。

村庄用地约 23.45 公顷，区域基础设施用地约 2.01 公顷，其他建设用地约

0.14 公顷。

2、非建设用地：约 1253.23 公顷。

耕地约 299.29 公顷，园地约 14.83 公顷，林地约 918.80 公顷，草地约 13.34

公顷，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约 6.19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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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表：村庄规划主要调控指标表

指标（单位）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指标属性

一、村庄发展指标

户数(户) 预期性

户籍人口规模（人） 预期性

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耕地保有量（公顷） 约束性

建设用地总规模（公顷） 约束性

村庄用地规模（公顷） 约束性

新增村庄用地规模（公顷） —— 约束性

三、人居环境整治

户用卫生厕所普及率（%） —— 100.00 预期性

生活垃圾收集处理率（%） —— 100.00 预期性

生活污水处理率（%） —— 100.00 预期性

村庄绿化覆盖率（%） —— 35.00 预期性


